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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权转让定价方法及其应用综述

尹明万，贾 玲，甘 泓，李冬晓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 水资源研究所，北京 100038）

摘要：为促进水资源的优化配置，提高水资源的利用效率和效益，水权转让成为了重要途径。本文对目前国内外

出现的主要定价方法（包括成本法、影子价格法、博弈定价法和实物期权法等）进行了理论性分析和实用性比较，

并针对性地比较了国内外水权转让的实际案例。研究认为：以成本法为基础兼吸取其他定价方法的有益成分是促

进水权转让定价方法尽快走向实用和成熟的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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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水权是指水资源的所有权、使用权、经营管理权和转让权等的总称。水权转让在我国主要是指

水资源使用权的转让。实现水权转让，促进水资源的优化配置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建立水

权制度的关键所在［1］。水权转让是政府或水市场参与者对水资源在国家所有体制下完成的二次分配，

是转让各方根据社会、经济和生态环境发展等环境情况及自身条件、需要程度和可能的利用效果等

对水资源使用权的一种处置或诉求，也是对水资源开发利用综合规划或水权分配方案的一种动态修

正或调整方式。水权转让的主要目的是促进水资源的优化配置和提高水资源的利用效率和效益。因

此，水权转让是我国水权制度改革、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解决水资源供需矛盾和争端的关键环节

之一，而水权转让定价则是建立和繁荣水市场、推动水权转让的重要基础工作之一。本文将对国内

外水权转让定价方法及其实践动态进行评析，在针对性比较的基础上，指出了较为通用的水权转让

定价方法的探索方向。

2 国内外水权转让定价方法

目前国内外相关专家及学者研究提出的水权转让定价方法主要有成本定价法、影子价格法、博

弈定价法和实物期权法等。

2.1 成本定价法 成本法就是以水权转让各个环节的成本为基础进行定价的方法。它是从回收成本

的角度提出来的，是目前我国应用最广泛的水权转让定价方法。

宋兰兰等［2］在核算工程水价的基础上，运用逐步结转成本法来测算各供水环节的水价。他们提

出，每一供水环节的水价应包括上一环节的原水价格和工程本身的成本、税金和利润；供水最终环

节的水价除包括上述各项外，还应包括水资源费。根据供水生产成本、税金和利润，测算设计水平

年、还贷期平均和还贷后的工程水价，将此作为水价的下限，以保证工程的良性运行。他们认为，

水权转让价格应在此基础上进行调整，做到补偿成本费用、偿还贷款本息、资本金合理收益，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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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要充分考虑用水户的经济与心理承受能力。

沈满洪等［3-6］将交易成本理论运用到了水权转让定价中。沈满洪［3］认为，水权转让过程中的交易

成本应由以下几部分组成：①搜寻信息的成本，由市场范围的大小决定；②讨价还价的成本；③签

订合约的成本，由合约签订的方式决定；④水权计量的成本，由水利技术的水平决定；⑤监督对方

是否违约的成本，与监督组织的效果有关；⑥对方违约后寻求赔偿的成本，与仲裁组织的效果有

关；⑦保护水权以防第三者侵权的成本，与社会的治安状况有关。田前进［6］通过列举美国 6个州的水

权交易和西班牙水权交易市场等的转让价格实例说明了是否考虑交易成本对水权价格影响较大。例

如 1991年美国旧金山从 Placer County购买了水权，考虑交易成本时的水权价格是不考虑时的两倍。

如果包括交易成本在内的水权转让价格小于用水的边际效益，水权转让就是可行的，反之就是不可

行的。

运用成本法进行水权转让定价与转让过程的各环节联系较为紧密，计算方法简单明了。但微观

层面所考虑的因素众多、计算明细间关系复杂，各项目费用效益计算的内容和方法可能都不相同，

易在某些计算环节造成遗漏、重复、错位，影响定价的合理性。目前特别需要一种条理性强的、能

够系统地反映水权转让各个环节、不同层面的成本定价方法。

2.2 影子价格法 以交易水量为变量分别估算转出方、转入方水资源的影子价格，并以两条影子价

格曲线的交点确定水权转让的最佳转让水量和转让价格的方法称为影子价格法。

水资源的影子价格计算。从经济学意义上讲，影子价格是某种资源投入且每增加一个单位所增

加的经济效益，实际上是资源投入的潜在边际效益。水资源的影子价格的计算方法主要有以下四

类：①利用一般均衡模型计算［7］；②利用边际价格计算；③利用线性规划方法计算［8-9］；④利用投入

产出理论计算［10］。其中前 3类比较近似。中国科学院刘秀丽等［8］提出的利用投入产出和线性规划相结

合的影子价格计算方法是第 3类方法中的一种，比较流行。水利投入占用产出表把国民经济各部门的

用水量作为投入、占用单独列出，可以得到水资源与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的数量经济关系。他们就

是在 1999年中国九大流域片水利投入占用产出表的基础上建立线性规划模型，求解得到了九大流域

片生产用水影子价格和工业用水影子价格。通过分析水资源影子价格的影响因素，将其与求解得到

的生产用水和工业用水的影子价格进行相关分析，得到了用水量占水资源量的比例 b与生产用水和工

业用水的影子价格是高度相关的。他们进一步将三者进行非线性模拟，分别得到了 b与生产用水影子

价格、b 与工业用水影子价格的非线性函数。在此基础上根据“用水量和水资源量”便可以得到省级

以及小于省级行政区域的生产用水和工业用水的影子价格。何静等［9］还进一步提出了一种非线性动态

投入产出优化模型来计算水资源的影子价格，并应用 1999年中国 33部门 9大流域水利投入占用产出

表推算出了 1949—2050年重要年份的水资源影子价格。

根据水资源的影子价格进行水权转让定价。李海红［11］在刘秀丽和陈锡康的水资源影子价格计算

成果的基础上，通过分析影子价格的递减（买方）、递增（卖方）效应以及对于时间的递增效应等对转

让水价的影响，推导了水权转让的水价估算方法以及最佳转让水量的确定方法。他们指出，水权转

让价格应该高于卖方水资源影子价格而低于买方水资源影子价格。在转让水量与水价的二维直角坐

标系中，对于临时性的水权转让来说，买方水资源的影子价格随着转入水量的增加而降低；而卖方

水资源的影子价格则随着转出水量的增加而升高。对于长久性的水权转让来说，买卖双方的水资源

影子价格随着区域经济的不断发展，又都会稳步地提高。在忽略两地水资源交易成本（含输水工程成

本等）的情况下，买卖双方的水资源影子价格曲线相交时，社会福利实现最大化，交点所对应的转让

水量和水价即为最优转让水量和最优转让价格。买卖双方可以在此基础上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确定

最终的水权转让水量和转让价格。李海红等［11］利用甘肃省和宁夏自治区的水资源影子价格算得，这

两省区水权转让价格应在 1.1~6.1元/m3，双方协商定为 3.0元/m3，最佳转让水量约为 37亿m3。郑志飞

等［12］也运用该方法分析了东阳与义乌的水权转让价格和转让水量。

运用影子价格法进行水权转让定价，原理清晰，方法简便。但是，基于宏观经济的投入产出表

资料只有在较大的行政区域（譬如，省、市）才能得到，而对于进行流域管理的水资源分区的相关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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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则难以获得。水资源的影子价格通常反映研究区域的平均情况，而水权转让涉及的水量可能是研

究区中特定区域的水量，其影子价格可能与大区域的平均情况相差甚远。小区域的影子价格往往因

缺乏资料或理论上不完善而无法计算。另外，水资源量并不都是可利用的，譬如，最基本的生态环

境用水不能用于社会经济和转让；不可控制的或水质不符合要求的水量也不可用。该方法关键性的

不足有两点：①水资源的影子价格本身基础不牢，难以具体量化，虽然学者提出了不少计算方法，

在实际水价制定中鲜有被采用。尤其是基于投入产出模型得出水资源影子价格，基于过去已有的统

计资料，缺乏对时间因素的考虑；并且数据资料的统计范围较广，难以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

利于具体的水权转让定价；②影子价格法忽略了水权转让的重要成本（包括水权转让必需的工程成

本、第三方损失和交易成本等），因此在很多场合是不可用的。但其提供的理论启发和对价格变化趋

势的分析方法在以后的研究中值得借鉴。

2.3 博弈定价法 运用博弈论的原理进行水权转让定价的方法称为博弈定价法。博弈论从 20世纪 80
年代开始进入主流经济学，是研究决策主体的行为发生相互作用时如何决策以及这种决策的均衡问

题。

王庆等［13］运用博弈论中双向拍卖和序贯谈判的理论，针对一对一类型探讨了双方在水权转让中

的利益博弈问题。包括：①信息不完全条件下的报价规则、谈判及成交或失败的过程等。②对对方

报价的估计（譬如概率分布）与成交价格的理论关系等。陈洪转等［14］建立了信息不完全基础上的水权

转让博弈模型，引入了水权转让双方的效用函数的概念。该模型的模拟结果表明了在准市场和市场

机制下，分别会出现相对较低和较高的水权转让价格。尹云松等［15］也针对同一流域内不同地区间的

水权交易进行了研究，并建立了博弈模型。冯文琦等［16］还提出了一种把用水权和排污权结合起来的

市场转让博弈模型，此模型可分别得到用水权和排污权的转让价格。澳大利亚的墨累-达令流域的水

交易价格计算就是博弈定价法的典型应用［23］。

目前博弈定价研究多是针对一对一模式的，并且多是模仿博弈理论及其简化模型进行水权转让

定价或水交易价格计算。从水权转让复杂的实际情况出发创造性地建立定价博弈模型的例子尚未见

到，但有博弈实质的水权转让价格谈判比较常见（例如，在一定的成本或价格测算的基础上进行的价

格谈判）。此外，基于博弈法得出的水权转让价格受人为影响较大，结果未必公平合理。

2.4 实物期权法 运用实物期权理论进行水权转让定价的方法叫做实物期权法。“期权”是一种选择权

合约，它是指持有者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以一定的价格购买或出售某项金融资产（如股票、汇率、利率

等）的权利，是一种在未来采取某项行动的权利而非义务。“实物期权”由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 Stewart
Myers第一次提出，与金融期权不同的是，它的标的资产是某个投资项目，不是金融资产。

杨彩霞等［17］基于实物期权理论对水权转让中的水资源价值进行定性分析，得出了基于期权定价

理论的水权水资源价值公式为：所投资的水资源的价值等于传统的现金流量分析贴现后的净现值加

上与该水资源投资相联系的选择权价值。选择权可能出现在投资发生前、发生中和发生后的各个时

点，因此选择权价值可以是一系列选择权价值的叠加。它的价值取决于投资项目的种类和特征、投

资过程复杂程度和运作方式，还与项目的设计思路有关。

张云辉等［18］在实物期权理论的基础上构建了水权转让模式。他们提出了基于实物期权的水权初

始分配模式、水权转让模式以及水权交易市场管理模式。基于实物期权的水权初始分配模式是国家

（政府）通过招标、转让、无偿分配等方式以签订期权合约的形式将水权在一定期限内出让给水资源

的使用者或投资者。期权合约规定了合约的持有者在未来某一时间、某一地点以一定的价格购买或

出售一定水权的权利；基于实物期权的水权转让模式是在实现水权初始分配后，当不同的年份、不

同的季节，市场主体出现一些供需不平衡等现象时，交易主体之间可以直接买卖水权交易期权合

约；水权交易市场管理模式主要包括保障市场交易正常运行的各种制度安排，如市场主体制度（规定

市场主体的资格、权利、责任等），交易秩序制度（确立交易规则，包括定价规则、竞争规则等）。

郭洁［19］运用了一个实例对成本法和实物期权法在水权定价中的应用进行比较分析后指出，成本

法主要是从回收成本的角度提出的，是以水资源开发的各项成本作为水权转让的定价基础；而在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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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实物期权法进行定价的过程中，综合考虑了水权购买者在具体实施水资源使用权中存在的不确定

性（何时实施权利）和某些风险（如水量的变化等）。实物期权法是对成本法定价的补充和完善。

实物期权法特别考虑了水权转让的不确定性，在我国还是比较新的概念，有待市场的逐步认可

和在市场竞争环境中的逐步完善。

综合前面对水权转让各种定价方法的优缺点的对比分析可知：水权转让是转出方与转入方根据

自身情况以及转让对第三方的影响所做出的选择，属于微观层面。影子价格法的基础是宏观经济投

入产出优化模型，得出的价格从理论上和宏观层次上可以反映水的边际效益，但是缺乏对具体问题

的针对性，很难被水权转让项目所接受。水权转让谈判（包括价格谈判）中含有一定程度的博弈成

分，但并不局限于简单的博弈模型。长期水权转让项目对于转出和转入双方来说，都含有对未来投

入与收益的判断、权衡和抉择，实际上隐含有实物期权的概念，关键难点是如何正确判断水权转让

项目涉及的各种投入和收益的未来价值，从而做出选择。成本法对于水权转让项目的各个环节和细

项的针对性强，体现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原则，因此被国内外多数水权转让实例所接受。现行成

本法的主要不足在于：一是对未来价值（或价格）变化没有体现；二是没有反映边际成本与边际效益

规律。因此，水权转让定价方法应该在成本法的基础上，针对其主要不足，吸收其它定价方法的有

益成分进行改进和完善。

3 国内外水权转让定价实践

3.1 国外水权转让定价实践 由于各个国家的社会制度不同，所实行的水权制度也不尽相同，从而

产生不同的水权转让类型，水权转让定价的方式方法也就有所不同，水权交易市场的运行方式及水

权转让费用的最终用途也不同［20-22］。

以澳大利亚 1998年初开始实施的墨累-达令流域水交易示范项目为例［23］。项目经理约翰-温德沃

特指出，水权转让定价采用对供水实施成本回收定价的方法，并在此基础上，增加政府补贴的透明

度。水交易市场独立于州政府机构，通过贸易价格和可供水量等市场信息，使买方和卖方在价格上

通过互联网等渠道达成协议后，确定水权转让价格。例如，在新南威尔士州的 www.murrayirrigation.
com.au、 www.waterexchang.com.au等网站允许交易商们进行水权交易。在维多利亚州，水交易市场设

计了购买申请表格和卖出申请表格，两种申请表格中都含有报价。这些措施，增加了水权交易的透

明度，保证了市场运营的顺畅。项目实施期间，州内水临时贸易的价格为 ( )$20~$40 /（103m3），价格

的不同主要取决于供水保证率、水分配定额、作物生长期及特殊作物在市场条件下的价值等因素的

影响；州内永久贸易的价格为 ( )$400~$1 200 /（103m3），价格的不同主要取决于当地种植的作物和可

供水量的情况。

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还把两种交易成本计入了转让水价中。①管理成本。包括把买卖双方请到

一起，协议需要买卖的水量、期限及其他条件等的过程中需要的费用。它往往包含在由加州水银行

出售的水价之内；②政策性成本。源自于立法的要求所应付出的相应的费用。立法主要是为了避免

对水权拥有者的伤害，防止破坏鱼类和野生动物，防止对水的原出售地区第三方的负面影响等。

在智利的利玛理地区［24］，交易成本费是按照水被出售之前对卖方的价值与水被出售以后对买方

的价值之差计算得到的。

从澳大利亚、美国、智利等地的水权转让定价实践可以看出，水权交易市场较为成熟的地区，

定价方法也较为多样，如澳大利亚采用成本定价法和博弈定价法。国外这些水权交易实践的共性特

点是：（1）水权转让（或水量交易）定价以成本或相关代价为基础。价格中既包括了转出方所付出的成

本、放弃用水的效益损失、也包括了实施交易的有关成本（含市场管理成本、政策性成本、水银行调

蓄成本以及输水工程成本和第三方成本）等；（2）价格中包含风险差别和边际成本与边际效益的差

别，譬如，长期（或永久）水权交易转出方放弃用水的代价大、转入方增加用水的投入大并且收入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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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交易可靠性高，因此价格远远高于临时水量交易价格；（3）重视水市场建设，交易具有公开性、

公正性和直接性，买方和卖方各自根据自身的需要和具体的成本效益情况提出交易数量和价格；（4）
政府等有关管理部门重视降低交易成本（甚至有补贴或优惠）、提高交易成功率，促进水资源利用效

率。在重视水市场建设、增加交易的公开性、公正性和直接性、尊重水的边际成本与边际效益、减

低交易门槛和成本等方面，很值得我们借鉴。

3.2 国内水权转让定价实践 尽管水权转让的定价方法还不成熟，近年来我国依旧出现了不少水权

转让的实例。这些实例多数采用基于成本核算的方法进行水权转让定价。

2000年 11月 24日我国首例区域间水权转让实例在浙江省义乌市和东阳市之间正式签字“成交”［25］。

至 2005年 1月 6日，该转让的相关配套工程建设及其他准备工作完毕，正式开始“交货”供水。根据水

权转让协议，东阳市以 2亿元人民币的价格一次性把横锦水库每年 4999.9万m3水的永久用水权转让给

义乌市，并且水质达到国家饮用水质的 I类标准。横锦水库供水的正常管理、工程维护等费用由水权

转出方东阳市负担。另外在实施过程中，按照每年的供水量，义乌市支付 0.1元/m3的综合管理费，此

管理费包括水资源费、供水工程运行维护费、折旧费、大修理费、环保费、税收、利润等所有费

用。2亿元的转让总价和 0.1元/m3按照每年实际供水量计算的费用都是根据横锦水库的投资和需要东

阳市投入的其他投资和运行费测算确定的。义乌市在选择水权转让之前进行了满足需水要求的多种

替代方案的成本费用比较。

宁夏、内蒙古两自治区均于 2003年正式开始了区内水权转让试点工作［26］。以宁夏自治区农业向

工业转让部分黄河水的使用权为例［27］。宁夏水权转让采用的转让价格计算公式为：

pzr = C
T × W （1）

式中： pzr 为水权转让价格；C 为水权转让总费用；T 为水权转让总期限（年）；W 为年均转让水量。

水权转让总费用包括农业节水工程建设费、运行维护费和风险补偿费。其中风险补偿费主要包

括对农业效益损失的补偿费和对转出地区生态环境负面影响的补偿费用。宁夏和内蒙古多数水权转

让项目是依靠灌溉渠系节水来实施，不减少终端农业用水户的用水指标，只在来水量低于农业灌溉

设计保证率年份来水量的情况下才挤占农业用水量。鉴此，农业效益损失主要是指对在枯水年份水

权转让项目挤占农业用水所造成的损失。对农业效益损失的补偿费应全部给农民。水权转让对转出

地区的生态环境负面影响需要项目实施多年后才能予以体现。对于实际水权转让项目，基本上都缺

乏具有说服力的计算依据，有些项目采用转让工程投资费用的一个比例的方法估算，有的甚至没有

考虑。在水权转让项目运行若干年后，如果造成了明显的生态环境负面影响，不排除转出方追索生

态环境补偿的可能。宁夏的水权转让期限为 25年，年转让水量 2010年规划达到 3.3亿m3，2015年达

到 4.94亿m3。转让价格为 0.285~0.288元/m3。早在 1998年内蒙古自治区水利厅就在托克托电厂与麻

地壕灌区之间、岱海电厂与岱海灌区之间进行了水权转让探索。从 2003年到 2006年内蒙古已有 30多

个工业项目拟采用水权转让方式满足需水要求，其中有 16个项目已正式签订了水权转让协议。这些

水权转让项目都源于农业节水，定价方法采用成本定价法。

浙江省余姚市与慈溪市之间水权转让的费用也是在考虑转让各环节的成本的基础上确定的［28］。

慈溪市向余姚市一次性支付补偿水库工程折旧费 3 500万元，并提供 15年无息借款 2 000万元用于开

挖引水隧道工程。供水输水管道由慈溪市铺设并自行承担此项费用。绍兴市与慈溪市之间水权转让

协议规定，由绍兴市从其汤铺水库向慈溪市供水，供水能力为 20万 t/d，供水年限 36年（2005—2040
年）。其中，第一供水阶段 18年，总供水量为 11.826亿m3，转入方慈溪市向转出方绍兴市支付费用

1.533亿元。一些地方农户之间水票交易，交易成本为零或几乎为零，水票交易价格则是买卖双方根

据自己少用水的损失和多用水的收益确定。

水利部关于水权转让的若干意见［29］中表示，水权转让费应考虑相关工程的建设、更新改造和运

行维护，提高供水保障率的成本补偿，生态环境和第三方利益的补偿，转让年限，供水工程水价以

及相关费用等多种因素，其最低限额不得低于等量水源的用水替代总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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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国水权转让实施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1）水权不明晰，交易不直接，政府或有关利

益部门往往介入甚至直接替代用水户进行交易；其优点是在目前的条件下利用公权力能够克服重重

阻碍和困难，推进水权转让实现；缺点是多不公开，难保公平公正，有些方面的利益可能受到损害

（包括农民的利益、第三方的利益）；转让补偿费用可能被截留，譬如农户不能足额得到应得的补

偿、生态环境保护费不用到该用途。（2）长期的水权转让已经兴起，临时或短期水量交易市场还没有

（农户之间水票交易范围和数量都很小），研究的也很少，而国际上短期水量交易占总交易量相当大

的比例；（3）长期的水权转让的定价多沿用常规工程设计中的经济计算方法，存在一些缺陷，譬如：

用平均成本和平均效益，不用边际成本和边际效益；用固定价格不考虑价格变化趋势；（4）水权转让

对第三方的影响，尤其是对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很难计算，有的水权转让就不考虑，也没有追索条

款，存在隐患。

为改变此不利局面，建议借鉴国外水权制度、水市场建设和水权转让定价方面的研究成果和实

践经验，进行以下几方面的探索：（1）进行水权制度改革，尽快明晰水权，建立公开、公正、高效的

水市场，使更多的用水户能够直接参与交易，第三方利益也得到有效保护；（2）同时重视长期水权转

让和短期或临时水量交易，后者依托大型跨流域调水工程或大型供水系统比较容易形成有效市场；

（3）在成本法的基础上，吸收其它方法的有益成分形成适合不同水权转让特征的合理、有效的定价方

法；（4）研究水权转让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及其补偿的定量计算方法，在获得突破性的方法成果和有力

的定量依据之前，建议在转让合同中加上对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有追索权的条款。

4 综合评述

通过对当前国内外水权转让定价方法和定价实施情况的阐述分析，本文在总结概括的基础上给

出以下结论：

水权转让定价方法较多，并各有优缺点。相对来说，成本法与转让过程的各环节联系较为紧

密，计算方法简单明了；影子价格法的优点是能简单明了地反映市场经济理论、边际成本与边际效

益原理；博弈定价法和实物期权法基本上还处于学术探讨的初级阶段，其理论方法对水权转让的具

体特点和细节还远远没有深入反映和体现，但水权转让价格的确定中或多或少都存在博弈问题，只

是在形式和关系上要比现有的博弈模型丰富得多、复杂得多；实物期权法的思想或许对有现成的、

供水范围比较宽、供水对象比较多的短期或临时性水权交易的价格制定比较有参考价值。总之，以

成本法为基础研究水权转让定价方法能较好地结合实际需要，这样会受到用户的欢迎，并能够迅速

地得到实践检验的信息反馈，便于修改和完善；反之，如果脱离实际，用户根本不理会，就得不到

实践检验的信息反馈，难以改进。

为了在水权转让定价计算中更好的运用成本法，本文在参考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将该法应用普

及的着眼点阐述如下：（1）在现有的水权转让定价方法中，成本法应用较广。成本法根据水权转让的

各个环节的具体特点和成本费用或损益关系，分析计算水权转让的总成本费用，并在此基础上确定

转让价格。虽然在具体环节上难以消除不合理的因素，但在总体上还是合理可行的。该方法也是在

水权转让定价实践中唯一得到广泛应用的方法。（2）以成本法为基础兼吸取其他定价方法的有益成

分，或许是促进水权转让定价方法尽快走向实用和成熟的最好途径。（3）对成本法的改进探索，宜重

点突破。

水权转让定价成本法的环节很多，涉及的因素也很多。如果面面俱到，容易抓不住重点，不利

于取得突破性进展。需要针对实际应用方法中的主要不足加以改进和突破。应重点从如何遵循边际

成本和边际效益规律、反映有关要素的经济价值的时间变化趋势以及第三方影响（尤其是社会和生态

环境等影响）等方面进行深入研究和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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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eview on the pricing method of water rights transfer and its application

YIN Ming-wan，JIA Ling，GAN Hong，LI Dong-xiao
（Dept. of Water Resources，LWHR， Beijing 100038，China）

Abstract：Under the condition of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water rights transfer is an important way to im⁃
prove the optimal allocation and use efficiency and benefits of water resources. Its pricing is a basic work
of establishing water market and promoting water rights transfer. In this study， the existing pricing meth⁃
ods，including cost method，shadow price method，pricing-game method and real option method，were ana⁃
lyzed theoretically and compared practically. Combined with the analysis of existing real transfer cases at
home and abroad， the opinion was formed that the best way of making the pricing method more practical
and mature is to absorb the beneficial parts from other pricing methods on the basis of cost method. It will
provide a theoretical guidance for the pricing method study of water rights transfer。
Key words：Water resources；water-right-transfer；pricing method；cost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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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tic method for solving temperature field of concrete plate

QIU Yong-rong，ZHANG Guo-xin
（Dept. of Structure and Materials，IWHR，Beijing 100038）

Abstract：Thermal stresses control is an extremely important measure of creak control in large concrete
plate project，and the analysis of temperature field is a primary work. Because the temperature of plate is
easily affected by some boundary conditions such as air temperature， solar radiation and ground tempera⁃
ture，solving the temperature field of concrete plate accurately is very difficult. In order to solve the temper⁃
ature field of concrete plate，this paper proposed two formulas of solving temperature fied and a new meth⁃
od of calculating pipes cooling. These formulas can be used to calculate the maximum temperature value of
concrete plate， pipes cooling， effects of insulation and so on. By comparing analytical calculation with
FEM calculation，it shows that these formulas have high accuracy when they are uesd to calculate the tem⁃
perture of actual concrete plate.
Key words：concrete plate；temperature calculation；pipe cooling

（责任编辑：王冰伟）

水权转让定价方法及其应用综述 尹明万 贾 玲 甘 泓 李冬晓

—— 265


